	請求增發書類聲請表

               案號：   年度     字第        號  股別：

	聲請人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職業

	
	
	
	
	

	 eq \o\ad(住址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	 eq \o\ad(電話,　　　　　　)
	備考

	
	
	

	 eq \o\ad(聲請事項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
	告訴

聲請人告發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案，

      涉嫌

業經　　　   年度　　　　　　　  字第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□起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□ eq \o\ad(起訴書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· 聲請簡易處刑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· 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。請准增發該案 □ eq \o\ad(不起訴處分書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 乙份。

· 緩起訴處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□ eq \o\ad(緩起訴處分書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· 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□ eq \o\ad(判決書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

	

	　　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      地方法院檢察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聲請人　　　　     　　　　(簽名蓋章)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日


註記：本表免費供應，僅供對管轄法院檢察署聲請之用。   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便民服務線上申辦系統 http://eservice.moj.gov.tw/eservice/index.asp
程序填表說明


	聲請事項
	聲請增發書類

	聲請內容
	因有需要而聲請

	聲請人
	告訴人、告發人、被告

	聲請程序
	提出聲請表(應記明股別、案號)

	應附繳文件
	無

	受理機關
	本署

	聲請期間
	案件已終結確定之後

	辦理所需時間
	隨到隨辦

	處理結果
	由檢察官審核後函覆。


